三 峡 旅 游 协 议 书

（旅客签订时请仔细阅读）

2011  年05 月10 日

	客人(代表)
	张** 黄**
	通讯地址
	139577****7

	旅游日程
	2011  年05  月 15  日由重庆乘船至 宜昌  肆 日游

	参团标准
	二等舱2人，其中上铺1人、下铺1人
	800元/人
	付款方式
	预付

	应收总团费
	小写：1600元
	大写：壹仟陆佰元整

	预付款团费
	小写：400元
	大写：肆佰元整(已经收悉)

	团费余额
	小写：1200元
	大写：壹仟贰佰元整(2011年05月15日重庆登船前支付)

	行程安排
	第一天15/05：

18:30左右在朝天门码头指定地点集合，登船。21:00重庆港起航。次日晨06:00抵丰都。

第二天16/05：

07:30-10:30游览丰都鬼城，传说中的阴曹地府、鬼门关、奈何桥等3小时；下午在船上自由活动；

20：00-22：30游览文藻圣地-张飞庙，大约次日凌晨2：00船抵达奉节夜泊在奉节。

第三天17/05：

06：30-09：30游览中国历史名胜白帝城（自费100元/人）；10：00-10：30船上观看瞿塘峡；

12：00-18：00换乘小船游览大宁河小三峡（自费200元/人）；17：00-18：00船上观看巫峡、西陵峡；22：00 抵九畹溪宿夜。

第四天18/05：

06：30-08：30游览九畹溪（自费120元/人）；

09：30抵达太平溪码头。游览三峡大坝。17：00左右抵达宜昌结束。

	说  明
	1、此团费含：船票、保险、行程中上岸游览景点门票、小三峡换车、换船及导游综合服务费（不含餐费、索道和船上观景台费用）。游轮停靠以上行程所列景点以外的景点，由客人自付游览费用。

2、 以上行程安排和游览时间，以船舶实际运行时间为准。

3、 退团须知：

<1>旅客报名签订本合同后，任何时候要求退团，预订金不予退还。

<2>如旅行社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安排出团，除全款退还旅客外，还应双倍赔偿所收取的100％的综合服务费(综合服务费为总团款扣出交通费、房费、门票费、餐饮等代收费用)，旅行社如降低标准安排则应免收交通费（即退还原团费总交通费用）。

<3>如遇旅行社不可抗力因素（突发事件、国家政策等）导致的延期、更改、退团或因此产生的误时、费用等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4>原则上旅客中途退团不退费（如遇中途退团退费者，必须书面说明原由后经组团社同意方能实施）；途中需增加日程或改变行程，须与导游协商并由导游报组团社同意方可进行。

4、团队乘坐船只为重庆交通航运管理部门指定的可运载旅游团队的客船，组团社不得作任何虚假的宣传。船上出现的硬、软件服务质量和超舱、超载、中途转船等问题的投诉由航运管理部门直接受理并裁决可能出现的经济赔偿，旅行社不承担责任。（客运质量监督投诉电话：023-63704537）

5、此旅行为散客拼团，散客组团人数不到16人以上，在保证同等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可交由其它旅行社组团，但须在上船前通知客人并说明情况。

6、旅程中出现旅游服务质量问题，由旅游者与组团社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问题由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裁决。

重庆市沙坪坝区旅游局投诉：023-65333916 重庆市旅游局旅游监督投诉：023-63866315

	备  注
	集合时间地点：05月15日18：30左右在重庆朝天门3码头候船厅。

联系人：待定 电话：待定
	注:请客人代表签字后回传至023-61701110

	签  字
	客人代表(签章)
	
	经手人
	重庆海外旅行社
	

	
	联系电话
	13957****07
	联系电话
	023-61703456  13368096660
	


